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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天下午，某小学学生许某（7岁）、曾某（9岁）、张某

（9岁）放学后一同回家。路上，他们三人偶然遇见了精神病

人冯某。当时，冯某正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唱歌。许某等三人

见状便走上前去取笑、戏弄冯某。冯某被激怒，站起来追打

许某等三人。许某等三人吓得转身逃跑。跑了一会儿，不见

冯某追来。许某等三人觉得不过瘾，合计再去戏耍冯某。许

某等三人于是又去寻找冯某，最后看见冯某正在路边折野花

。许某等三人于是藏在暗处，用泥土、小石子等袭击冯某。

冯某见有人袭击他，大叫着冲了过来。许某等三人吓得胡乱

抓起地上的东西向冯某掷去，其中有两块击中冯某（但不知

是谁扔的），冯某当即倒在地上痛得直打滚。许某等三人见

情形不妙赶忙跑回了家。 许某被他家里的人送往医院。经检

查，其中一块石子击中头部，造成轻微脑震荡，并伴随短暂

意识障碍；另一块石子击中眼睛，致使右眼暂失明。经住院

治疗，冯某康复，但视力有所减退，并花去医疗等费用3000

多元。 冯某的监护人找到许某等三人的父母，要求许某等三

人赔偿给冯某造成的损失。许某等三人的父母均声称击中冯

某的石子非他们的儿子所为，拒绝赔偿。冯某的监护人遂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分析]来源：www.examda.com 本案

是一起典型的共同危险行为案件。共同危险行为是指两人或

者两人以上共同实施了侵害他人权利的危险的行为，且对所

造成的损害后果不能判明谁是加害人的情况。我国法律对何



谓共同危险行为以及有关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则未作明确规定

。为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司法实践往往比照共同侵权行

为的责任，确定共同危险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因此，共同危

险行为也叫准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有以下特征： 来

源：www.examda.com 第一，行为人是由数人实施的，这是共

同危险行为的数量特征，也是共同危险行为成立的前提。一

个人即使实施数个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也不能构成共同危险

行为。 第二，行为的性质具有危险性，这是共同危险行为在

质的方面的要求。这种危险性是造成他人合法的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损害的可能性。没有致人伤害可能性的行为就不是

共同危险行为。 第三，从主观上看，行为人没有致人损害的

故意，在数人中，既没有共同的故意，也没有单独的故意，

只存在疏于注意义务的共同过失。 第四，这种具有危险性的

共同行为是致人损害的原因。就具有危险性的共同行为本身

看，它的危险性虽然只是一种可能性，但就共同危险行为的

构成来看，这种危险性已经转化为现实的、客观的损害。具

有危险性的共同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第五，损害结果不是共同危险行为人全体所致，但不能判明

其中谁是加害人。如果数人均有加害行为而致损害，而这一

损害的发生是由于全体行为人的行为所致，这是共同侵权行

为，而非共同危险行为；如果这一损害是其中一人或一部分

人的行为所致，谁是加害人已经确定，这便是一般侵权行为

或共同侵权行为，而非共同危险行为。只有损害事实确已发

生，并且可以判明损害确系数人的危险行为所致而不能确定

谁是加害人的情况，才能构成共同危险行为。 来源

：www.examda.com 本案的三名被告扔石子致冯某损害的行为



，其行为主体是数人；行为的性质具有侵害他人合法权利的

可能性，是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行为；这种具有危险性的共同

行为是致冯某损害的原因，且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

关系；冯某的伤害结果不是共同行为全体所致，但又不能判

明其中谁是加害人。这些要素具备共同危险行为的全部法律

特征，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的侵权概论责任。比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共同危险行为人许某、曾某、张某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采用什么样的过错责

任原则？当事人应当如何承担举证责任？我们知道，在一般

的侵权纠纷案件中，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原告须承担举

证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行为人的过错、其行为与结果之间的

因果关系等。但在共同危险行为侵权案件中，即采用过错推

定原则，在举证责任上表现为举证责任倒置，即原告只要证

明数个行为人均实施了危险行为，并造成了损害结果，而行

为人对所造成的结果有无过错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则由被

告（加害人）进行举证。如果被告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其

行为并不导致原告的损害发生，则其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否则，应由该数个被告共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并互负连带

责任。来源：www.examda.com 本案中，许某、曾某、张某三

被告均为未成年人，属民法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

民事责任。”同时，《民法通则》第14条规定：“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因此，本案各被告的侵权赔偿责任应由其法定代理人承

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